
[bookmark: _GoBack]黄山市市本级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皖农科函〔2022〕426号）文件精神。为确保项目规范实施，实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现公开发布黄山市市本级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培训机构竞争性磋商公告，相关事宜如下：
一、项目概况
2022年市本级承担高素质农民任务50人，专业类型为农机经营管理，培育资金按每人3500元测算，培育经费18万元。教育培训合格率90%以上。完成时间2022年11月30日前。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 申报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主营业务包括教育培训、农业技术推广；
2.具备培育必须的教学、实践、管理和跟踪服务条件，包括：课堂集中教学场所及配套设施设备，实习实训场所或合作实训基地，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和专兼职教师队伍，培育目标所要求的其他软硬件条件等，具备相关的农民培训经历；
3.在市农业主管部门指导下，能够围绕农民产业需求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并且在以往的各类培训中未出现违规现象。
4.遵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及资金管理相关规定，主动接受市农业、财政等部门对培训过程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5.（1）供应商（含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不含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不得推荐为成交候选人，不得确定为成交供应商: ①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② 供应商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③供应商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④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以上情形以“信用中国网站或其他指定媒介[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的为准，有限制期限的按规定期限执行，无限制期限的按投标截止时间前12个月计算。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2年06月15日至2022年06月29日，每天上午8:00至12:00，下午14:0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2年06月29日 0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徽山路16号市农业农村局612室。逾期提交的响应文件，将不予接受。
五、需提供材料
1.书面申请报告（见附件1：黄山市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机构遴选申报表）；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证件复印件以及符合第二条“申报条件”、“机构遴选评分细则”（附件2：黄山市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机构遴选评分细则表）等佐证材料。
2.培训初步实施方案或教学计划。
3.申报材料一式五份密封报送。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项目类别：服务类
2.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3.标段（包别）划分：一个包
4.项目地点：黄山市屯溪区
5.磋商保证金
本项目免收磋商保证金。
6.磋商注意事项
（1）本项目采用纸质投标及评标；
（2）疫情防控期间，为有效降低现场投标带来的人员聚集风险，本项目磋商文件规定的磋商流程做如下调整：
①各供应商无需至现场参加磋商；响应文件采取邮递方式，逾期未送达，不予接受，供应商责任自负。
    ②本项目磋商过程将采用电话方式进行，若磋商文件能够详细列明采购标的技术、服务要求，且评审小组认为无需实质性变动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的，磋商过程从简。
    ③供应商的得分、排序将与结果一同公布。
7.质疑最迟应当在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同磋商公告的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纸质提交方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公告期限届满后获取磋商文件的，质疑起始时间以磋商公告期限届满之日为准。采购人在收到质疑后7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接受质疑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详见本竞争性磋商公告第八项内容）
8.本竞争性磋商公告、附件属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与磋商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八、咨询联系方式
黄山市农业农村局项目联系人：洪锦辉 ，联系方式：0559-2355221。

附件：1.黄山市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机构遴选申报表
2.黄山市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机构遴选评分表
3.市本级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采购需求


 
                                     黄山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6月15日


附件1
黄山市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机构遴选申报表
	培育机构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培训机构简介
	(包括机构性质、资质、培训场所、专业教师、教学设备、实训基地、培训能力、跟踪服务能力、培训经历等情况)

                            
 


















培育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填写不下的内容请附后。)

附件2
黄山市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机构遴选评分表
	项目
	名称
	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判得分
	备注

	资信部分（70分）
	资格、资质（20分）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10分)
	0-10分
	
	提供证明资料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教育培训、农业技术推广资质（10分）
	0-10分
	
	提供证明资料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教学条件（40分）


	 培育场所（10分）提供协议或合同等相关证明资料
	0-10分
	
	提供证明资料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兼职教师在3人及以上得5分，（提供相关专业教师资格证或专业资格证书等资料）；自有教师每提供1名得3分，最多得12分（提供相关专业教师资格证或专业资格证书等资料，同时提供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资料）。本项最高得分为12分。
	0-12分
	
	提供证明资料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现代教学设备（电脑、打印机、投影仪等）（8分）
	0-8分
	
	提供证明资料（图片等）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实践实训基地（10分）
	0-10分
	
	提供证明资料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有农民培训经历(10分）
	3年及以上10分；2年8分；1年5分。
	0-10分
	
	提供证明资料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教学培育及跟踪服务能力（30分）
	制定教学计划（10分）
	优化课程设置，教学资源突出的得10-8分；依照模块化教学要求，课程设置合理的得7-5分；制定教学计划的得（4-1分）。评委汇总得分取平均值作为最终得分。
	0-10分
	
	提供资料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具备与培训相适应的培育能力（5分）
	具备与培训相适应的培育能力(5分)，由评委综合评定，“优秀（5-4分）”“良好（3-2分）”“一般（1分）”。评委汇总得分取平均值作为最终得分。
	0-5分
	
	提供资料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跟踪服务能力（15分）
	跟踪服务能力(15分)，由评委综合评定，“优秀（11-15分）”“良好（10-6分）”“一般（5-1分）”。评委汇总得分取平均值作为最终得分。
	0-15分
	
	提供资料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合  计
	
	100分
	
	


                          
 评委签字：                   
1

